
【设计要点】

新建建筑必须满足《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 所规定的各类房间或场

所照明功率密度的现行值。主要功能房间定义为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

准》GB50034 对各类建筑的 LPD 要求中明确列出的房间或场所；对于混合功能

建筑，则需对应多类建筑的要求，例如商住楼需同时对应住宅建筑和商店建筑的

房间或场所。对于住宅建筑，其各类房间的 LPD 限值是统一要求的，设计时可

以每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设计。

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规定：

6.3.1住宅建筑每户照明功率密度宜符合表 6.3.1的规定。

表 6.3.1住宅建筑每户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照度标准值（lx）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W/m2）

现行值 目标值

起居室 100

≤6.0 ≤5.0

卧室 75

餐厅 150

厨房 100

卫生间 100

职工宿舍 100 ≤4.0 ≤3.5

车库 30 ≤2.0 ≤1.8

6.3.2图书馆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表 6.3.2的规定。

表 6.3.2图书馆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照度标准值（lx）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W/m2）

现行值 目标值

一般阅览室、开放式

阅览室
300 ≤9.0 ≤8.0

目录厅（室）、出纳室 300 ≤11.0 ≤10.0

多媒体阅览室 300 ≤9.0 ≤8.0

老年阅览室 300 ≤15.0 ≤13.5

6.3.3办公建筑和其他类型建筑中具有办公用途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

符合表 6.3.3的规定。

表 6.3.3办公建筑和其他类型建筑中具有办公用途场所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照度标准值（lx）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W/m2）

现行值 目标值

普通办公室 300 ≤9.0 ≤8.0



高档办公室、设计室 300 ≤15.0 ≤13.5

会议室 300 ≤9.0 ≤8.0

服务大厅 300 ≤11.0 ≤10.0

6.3.4商店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表 6.3.4的规定。当商店营业厅、高

档商店营业厅、专卖店营业厅需装设重点照明时，该营业厅的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应增加 5W/m2。

表 6.3.4商店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照度标准值（lx）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W/m2）

现行值 目标值

一般商店营业厅 300 ≤10.0 ≤9.0

高档商店营业厅 300 ≤16.0 ≤14.5

一般超市营业厅 300 ≤11.0 ≤10.0

高档超市营业厅 300 ≤17.0 ≤15.5

专卖店营业厅 300 ≤11.0 ≤10.0

专卖店营业厅 300 ≤11.0 ≤10.0

6.3.5旅馆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表 6.3.5的规定。

表 6.3.5旅馆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照度标准值（lx）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W/m2）

现行值 目标值

客房 —— ≤7.0 ≤6.0

中餐厅 200 ≤9.0 ≤8.0

西餐厅 150 ≤6.5 ≤5.5

多功能厅 300 ≤13.5 ≤12.0

客房层走廊 50 ≤4.0 ≤3.5

大堂 200 ≤9.0 ≤8.0

会议室 300 ≤9.0 ≤8.0

6.3.6 医疗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表 6.3.6的规定。

表 6.3.6医疗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照度标准值（lx）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W/m2）

现行值 目标值

治疗室、诊室 300 ≤9.0 ≤8.0

化验室 500 ≤15.0 ≤13.5

候诊室、挂号厅 200 ≤6.5 ≤5.5

病房 100 ≤5.0 ≤4.5



护士站 300 ≤9.0 ≤8.0

药房 500 ≤15.0 ≤13.5

走廊 100 ≤4.5 ≤4.0

6.3.7教育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表 6.3.7的规定。

表 6.3.7教育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照度标准值（lx）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W/m2）

现行值 目标值

教室、阅览室 300 ≤9.0 ≤8.0

实验室 300 ≤9.0 ≤8.0

美术教室 500 ≤15.0 ≤13.5

多媒体教室 300 ≤9.0 ≤8.0

计算机教室、电子

阅览室
500 ≤15.0 ≤13.5

学生宿舍 150 ≤5.0 ≤4.5

6.3.8博览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美术馆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表 6.3.8-1的规定；

2科技馆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表 6.3.8-2的规定；

3博物馆建筑其他场所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表 6.3.8-3的规定。

表 6.3.8-1美术馆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照度标准值（lx）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W/m2）

现行值 目标值

会议报告厅 300 ≤9.0 ≤8.0

美术品售卖区 300 ≤9.0 ≤8.0

公共大厅 200 ≤9.0 ≤8.0

绘画展厅 100 ≤5.0 ≤4.5

雕塑展厅 150 ≤6.5 ≤5.5

表 6.3.8-2 科技馆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照度标准值（lx）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W/m2）

现行值 目标值

科普教室 300 ≤9.0 ≤8.0

会议报告厅 300 ≤9.0 ≤8.0

纪念品售卖区 300 ≤9.0 ≤8.0

儿童乐园 300 ≤10.0 ≤8.0

公共大厅 200 ≤9.0 ≤8.0



常设展厅 200 ≤9.0 ≤8.0

表 6.3.8-3 博物馆建筑其他场所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照度标准值（lx）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W/m2）

现行值 目标值

会议报告厅 300 ≤9.0 ≤8.0

美术制作室 500 ≤15.0 ≤13.5

编目室 300 ≤9.0 ≤8.0

藏品库房 75 ≤4.0 ≤3.5

藏品提看室 150 ≤5.0 ≤4.5

6.3.9 会展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表 6.3.9的规定。

表 6.3.9会展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照度标准值（lx）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W/m2）

现行值 目标值

会议室、洽谈室 300 ≤9.0 ≤8.0

宴会厅、多功能厅 300 ≤13.5 ≤12.0

一般展厅 200 ≤9.0 ≤8.0

高档展厅 300 ≤13.5 ≤12.0

6.3.10交通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表 6.3.10的规定。

表 6.3.10交通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照度标准值（lx）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W/m2）

现行值 目标值

候车（机、船）

室

普通 150 ≤7.0 ≤6.0

高档 200 ≤9.0 ≤8.0

中央大厅、售票大厅 200 ≤9.0 ≤8.0

行李认领、到达大厅、出发大厅 200 ≤9.0 ≤8.0

地铁站厅
普通 100 ≤5.0 ≤4.5

高档 200 ≤9.0 ≤8.0

地铁进出站门厅
普通 150 ≤6.5 ≤5.5

高档 200 ≤9.0 ≤8.0

6.3.11金融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符合表 6.3.11的规定。

表 6.3.11金融建筑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照度标准值（lx）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W/m2）

现行值 目标值



营业大厅 200 ≤9.0 ≤8.0

交易大厅 300 ≤13.5 ≤12.0

6.3.14当房间或场所的室形指数值等于或小于 1时，其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应

增加，但增加值不应超过限值的 20%。

6.3.15当房间或场所的照度标准值提高或降低一级时，其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应按比例提高或折减。

6.3.16设装饰性灯具场所，可将实际采用的装饰性灯具总功率的 50%计入照

明功率密度值的计算。

在建筑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照明系统的分区控制、定时控制、自动感应开关、

照度调节等措施对降低照明能耗作用很明显。照明系统的分区，应满足自然光利

用、功能和作息差异的要求。功能差异如办公区、走廊、楼梯间、车库等分区；

作息差异一般指日常工作时间、值班时间等的不同。对于公共区域（包括走廊、

楼梯间、大堂、门厅、地下停车场等场所）可采取分区、定时、感应等节能控制

措施。如楼梯间采取声、光控或人体感应控制；走廊、地下车库可采用定时或其

他的集中控制方式。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规定：

7.3.1公共建筑和工业建筑的走廊、楼梯间、门厅等公共场所的照明，宜按

建筑使用条件和天然采光状况采取分区、分组控制措施。

7.3.2公共场所应采用集中控制，并按需要采取调光或降低照度的控制措施。

7.3.4住宅建筑共用部位的照明，应采用延时自动熄灭或自动降低照度等节

能措施。当应急疏散照明采用节能自熄开关时，必须采取消防时强制点亮的措施。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16-2008规定：

10.6.10正确选择照明方案，并应优先采用分区一般照明方式。

10.6.13应根据环境条件、使用特点合理选择照明控制方式，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应充分利用天然光，并应根据天然光的照度变化控制电气照明的分区；

2根据照明使用特点，应采取分区控制灯光或适当增加照明开关点；

3公共场所照明、室外照明宜采用集中遥控节能管理方式或采用自动光控装

置。

10.6.14应采用定时开关、调光开关、光电自动控制器等节电开关和照明智

能控制系统等管理措施。

采光区域的人工照明控制应独立于其他区域的照明控制，有利于单独控制采

光区的人工照明，实现照明节能。

对于侧面采光，采光区域可参照《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50033-2013第 6.0.1



条规定的采光有效进深确定（表 6.0.1）；对于平天窗采光，采光区域包括天窗水

平投影区域以及与该投影边界的距离不大于顶棚高度的 0.7倍的区域；对于锯齿

形天窗，采光区域为天窗照射方向不大于窗下沿高度的水平距离范围。

表 6.0.1窗地面积比和采光有效进深

采光等级
侧面采光 顶部采光

窗地面积比（Ac/Ad） 采光有效进深（b/hs） 窗地面积比（Ac/Ad）

Ⅰ 1/3 1.8 1/6

Ⅱ 1/4 2.0 1/8

Ⅲ 1/5 2.5 1/10

Ⅳ 1/6 3.0 1/13

Ⅴ 1/10 4.0 1/23

表中 b为房间的进深或跨度，hs为参考平面至窗上沿高度，单位均为 m。

【设计文件深度】

电气设计说明：应明确照明系统的分区情况以及灯具的节能控制情况。

照明平面图：应明确照明系统的分区情况以及灯具的节能控制情况，应明确

人工采光区域的照明控制独立于其他区域。

照明功率密度计算书：应包含各类房间的照明功率密度计算。

【审查要点】

主要审查照明系统改的分区、灯具控制情况是否符合上述设计要求。

【审查文件】

电气设计说明、照明系统图、平面图、照明功率密度计算书。


